北京中影大酒店有限公司


中影酒店活动确认书

活动单位：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活动日期： 2018年8月17日-19日活动

活动人数： 280人

活动安排

1、 住宿：
1、 入住日期/时间：8月17日下午14:00后

2、 离店日期/时间：8月19日上午12:00前

3、 房间数量/价格：主楼标间：360元/间*90间*2晚=64800元
                    配楼标间：340元/间*50间*2晚=34000元
4、 备注：

1） 预订房间总数确定为140间，主楼标间和配楼标间之间数量会有微调，总数保持不变；如因个别剧组房间不退，酒店则提供免费升级服务，升级后套房主楼商务间按主楼标间价格计费（不超过10间房）；
2） 以上房价均含双人自助早餐，58元/人标准；

3） 如需增加房间，请提前5天通知酒店方，酒店视预订情况尽力协调；如需减少房间，则减少房间数量不超过预订房间数量的10%，即最多取消房间数量不得超过10间。
二、用餐
贵司确定在中影酒店举办活动期间每日用三餐，并承诺提前1周通知酒店用餐要求和细节，如贵司临时不在酒店用餐，酒店有权拒绝接待贵司该活动。
三、 结账方式：
1、活动确定时贵司向酒店支付订壹万整，若贵司临时改期或取消活动，则定金不予退还以作为对酒店的赔偿费用。
2、贵司办理入住前需向酒店提供一张限额转账支票或足额银行汇款押金作为担保。
3、活动结束当天以实际发生为准，双方授权代表共同签字确认费用总额。之后，贵司依据实际消费总款项结清账款。酒店在收到全部账款后向贵司提供有效全额发票，根据实际消费项目和金额开具正规发票。
四 、争议解决：
本确认书的订立、执行、解释及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法规。因本确认书引起的或与本确认书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当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任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根据其仲裁规则在北京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仲裁的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
五、不当支付：
双方确认，除本合同所约定的付款安排外，任何一方或其员工没有向对方或其员工以任何方式（包括间接通过第三方）提供、许诺、支付或授权提供任何有价物（如现金、消费卡、货物或服务），以获得任何利益。
六、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协议正本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下附中影大酒店账户信息：
	汇款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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